教育精准扶贫的主要资助政策

一、学前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园幼儿免除保教费补助

在我县公办幼儿园、附设幼儿园就读具有正式学籍的贫困户幼儿，按照经批准的保教费标准据实免除；在我县民办幼儿园就读具有正式学籍的贫困户幼儿按1500元/生·年予以免除保教费,按学期发放。

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营养膳食补助

（一）资助对象：就读于我县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含县城)的初中，小学学生。

（二）资助标准：每生每天补助4元，全年按195天核拨。

（三）资金发放：本项资助资金转入学校专用账户为学生提供免费午餐。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

（一）资助对象：就读于我县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初中、小学在校寄宿，并具有正式学籍的学生都享受本项资助。
（二）资助标准：小学生1000元/生·年，初中生1250元/生·年。
（三）资金发放：本项资助资金按学期发放,打入学生存折或银行卡中，学生签字确认。
四、普通高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免除学杂费

（一）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助标准:资源中学免学杂费补助标准为1800元/生·年。
（二）非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助标准:资源县民族中学免学杂费补助标准为1400元/生·年。
    五、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
（一）资助对象：具有我县正式注册学籍的普通高中学校建档贫困在校在读学生。
（二）资助标准：一等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为3500元/生·年,二等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为1000元/生·年,在我县普通高中在校在读且具有正式学籍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都享受一等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按学期发放。
六、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

（一）资助对象：我县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校学生。
（二）资助标准：对于符合条件的学生免除学费1500元/生·年。
七、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
（一）资助对象：我县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校学生。
（二）资助标准；2000元/生·年,按学期发放。

